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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卓蘭高級中學教師推薦學生優良作業實施辦法 

102年 8月訂定 

111年 4月修定 

一、 依據：教育部頒訂各科「課程綱要」。 

二、 目的：期使透過教師推薦方式，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追求自我肯

定的成就感。 

三、 作業的定義與種類： 

依各科性質，由教師本專業自主定義作業的種類。例如可包括閱

讀、抄寫、練習、製作、設計丶活動、研究等方式所完成的作品；

其形式不拘，可依各科所屬特質多元呈現。 

四、 作業的習作時間、篇數、評量等，悉按教育部頒訂各科「課程綱

要」辦理。有關學生作業之檢查時間、次數等，悉由任課老師視

教學狀況執行之。 

五、 推薦時間：依學校行事曆時程辦理。 

六、 推薦方式： 

各科老師得在時程內推薦該授課班級之優良學生作業一至三名，

並按教務處提供之〔推薦表格〕填寫推薦單，連同學生作業繳交

至教學維，逾期礙不受理。上述推薦作業前，教師應審慎審查學

生作業，事後如有發現造假之情事，除追回相關獎勵外，並依規

定予以懲處。 

七、 評選時間： 

受理教師推薦作業後二週內完成評選工作。評選人員由教務處遴

選教師組成評選委員會負責評選工作。上述評選委員應於評選完

畢後由教務處簽請校長予以嘉獎。 

八、 公告獎勵： 

經評選委員會評選之學生優良作業，應透過公開、公佈於各大公

告訊息欄、卓中簡訊等方式獎勵。其成績按特優獎、優等獎、佳

作獎三等第予以敘獎，其敘獎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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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敘獎種類 評選標準 名額 

特優獎 1. 頒發獎狀乙張 

2. 嘉獎二次 

作品創新性、教育性、

啟發性明顯突出，並

足堪為學生學習楷模

者。 

以各科總推薦

名額的 10%為

原則，國高中分

開計算。 

優等獎 1. 頒發獎狀乙張 

2. 嘉獎一次 

作品創新性、教育性、

啟發性已達水準之

上，並足堪為學生學

習楷模者。 

以各科總推薦

名額的 20%為

原則，國高中分

開計算。 

佳作獎 頒發獎狀乙張 

 

作品創新性、教育性、

啟發性稍具雛形，從

作品中發現態度認

真，並足堪為學生學

習楷模者。 

以各科總推薦

名額的 70%為

原則，國高中分

開計算。 

 

九、 教務處應將得獎之，運用多媒體技術製作成影片或照片，並於教

務處網頁規劃「學生優良作業成果專欄」逐年建置上述優良作品。 

十、 本辦法經教務處草擬，各科召集人充分討論後，陳校長核可後實

施，修正實亦同。 


